
2025 年市级水利抗旱救灾项目采购需求文件

一、采购项目名称：2025 年市级水利抗旱救灾项目

二、采购项目预算、资金构成和采购方式：

1、采购项目预算：127.30 万元。

2、资金来源：财政

3、价格信息来源：设计单位按照现行规范预算

4、采购方式：竞争性谈判

三、项目实施时间、地点、项目概况、履行期限及方式

1、项目计划实施时间：2025 年 8 月

2、项目实施地点：三道沟镇杨园则行政村前阳峁、孙家焉等 4村。

3、项目概况：

项目位于府谷县城三道沟镇杨园则行政村前阳峁、孙家焉等 4 村，

主要工程内容包括：水源井、管理房及提水设备、输水管线、高位水池、

供水管线及配套设施等。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。

4、项目建安投资：127.30 万元，

分 4 个合同标段：

2025 年市级水利抗旱救灾项目合同包 1（三道沟镇杨园则行政村

前阳峁、孙家焉村巩固提升供水工程）：17.18 万元

2025 年市级水利抗旱救灾项目合同包 2（新民镇石条焉行政村南

峁自然村巩固提升供水工程）：44.02 万元

2025 年市级水利抗旱救灾项目合同包 3（武家庄镇白云乡行政村

张家峁自然村巩固提升供水工程）：28.91 万元

2025 年市级水利抗旱救灾项目合同包 4（庙沟门镇西尧沟村沙湾



自然村人饮工程）: 37.19 万元

四、合同模板：

2025 年市级水利抗旱救灾项目施工合同

甲方：

乙方：

为了确保工程的工程质量和按期交付使用，经甲、乙双方共同协商，

就工程建设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工程名称：2025 年市级水利抗旱救灾项目

工程地点：三道沟镇杨园则行政村前阳峁、孙家焉等 4 村

工程概况：主要工程内容包括：水源井、管理房及提水设备、输水

管线、高位水池、供水管线及配套设施等。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。

二、工程合同价：根据建安工程预算，经过招标，确定合同价

大写 （￥ 小写 元）。

五、工程工期及质量要求：开工日期 年 月 日，竣工

日期 年 月 日，工期 天。工程严格按照设计标准施

工，质量要求符合验收合格标准。

六、付款方式：甲方按照乙方完成的实际工程量进行决算，根

据工程进度给予拨付工程款，待工程完工审计后拨付剩余工程款。

七、工程管理：

（一）日常管理：乙方必须严格按照工程设计标准和经批准的

进度计划组织施工，接受甲方、监理及项目所在地乡镇政府、村委

对工程质量和工程进度的监督、检查。工程如需要变更，需监理审

核同意后报甲方审批，乙方不得私自变更，否则一切责任由乙方承

担。

（二）工程验收：项目竣工后，甲方组织相关人员验收。



（三）工程决算：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三方根据施

工现场核定工程量进行决算。

八、安全及环保责任：施工期间，乙方要切实做好安全工作，

如发生意外工伤事故以及其他纠纷，由乙方自行处理并承担责任，

甲方概不负责。整个施工期严格遵守国家的各项环保法规，并采取

措施专人负责施工现场和施工活动的环境保护工作，全方位控制扬

尘、大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处理等，工程完工后清理施工现场建筑

垃圾使污染物处理和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。

九、违约责任：乙方必须在规定工期内保质保量按期完工，如

果 逾 期 完 工 ， 每 逾 期 一 天 ， 甲 方 有 权 扣 除 总 工 程

款的 2%，最多扣款不超过 5 万元；如果工程质量不达标，乙方无条

件返工，否则甲方有权根据情节严重程度扣减工程款，同时将乙方列入

甲方今后工程项目的黑名单。

十、本合同从双方签字后生效。如发生争议，由甲、乙双方共

同协商解决；若经协商、调解不能解决争议的，任何一方可以向当

地仲裁机构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十一、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财务报账一份，

该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 （签章） 乙方： 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
五、履约验收标准和方法

1、履约验收时间： 年 月

2、履约验收主体及内容：主要工程内容包括：水源井、管理房及提

水设备、输水管线、高位水池、供水管线及配套设施等。具体详见工程

量清单。

3、验收程序：项目竣工后，甲方组织相关人员验收。

4、履约验收标准：

参照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、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

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基础上，按照检验批、分项工程、分部(子部分)工程

进行。钢结构分部(子分部)工程中分项工程划分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《建

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CB50300．2001 的规定执行。钢结构分

项工程应有一个或若干检验批组成，各分项工程检验批应按规范规定的

原则进行划分。

(1)钢结构分项工程检验批合格质量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①主控项目必须符合本规范合格质量标准的要求；②一般项目其检

验结果应有 80％及以上的检查点(值)符合本规范合格质量标准的要求，

且允许偏差项目中最大超偏差值不应超过其允许偏差值的 1.2 倍；③质

量检查记录、质量证明文件等资料应完整。

(2)钢结构分项工程合格质量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①分项工程所含的各检验批均应符合本规范合格质量标准；②分项

工程所含的各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应完整。

(3) 钢结构分部工程合格质量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：①各分项工程



质量均应符合合格质量标准；②质量控制资料和文件应完整；③有

关安全及功能的检验和见证检测结果应符合本规范相应合格质量

标准的要求；④有关观感质量应符合本规范相应合格质量标准的要

求。

六、对供应商的要求

1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供应商；

2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3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4、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5、参加本项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

记录。

七、付款方式：

甲方按照乙方完成的实际工程量进行决算，根据工程进度给予拨付

工程款，待工程完工后拨付至工程总价款的 80%，审计完成后拨付总

工程款的 20%。

八、采购单位、采购单位地址、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
1、采购单位：府谷县水利局

2、采购单位地址：府谷县新区水利大楼

3、项目联系人：尚艳娥 联系电话：15353887182

府谷县水利局

2025 年 7 月 25 日


